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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安安捡捡万万元元现现金金主主动动寻寻失失主主
他叫周基军，是金象泰温馨家园的夜班保安班长，失主当面酬谢被他婉拒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4月2日以来，一个小区保
安拾金不昧的故事在芝罘区金象泰
温馨家园流传着。2日早晨，该小区
保安周基军在小区门口捡到了装有
1 . 5万余元现金的钱包，他没有犹豫，
当即上交物业公司寻找失主。

2日早晨，天上下着小雨，在金象
泰温馨家园门口的保安亭，夜班保安
班长周基军如往常一样在值班。

早晨6点30分，一辆私家车在门
口刷卡而过，周基军随后发现门口
地上有个黑色手包，于是出门将包
捡起。打开包一看，里面装了一叠
厚厚的百元大钞，还有身份证等证
件。“丢了这么多现金，失主肯定很
着急。”周基军当即打电话给金象
泰物业公司经理刘风光汇报，并在
第一时间将钱包送到了物业服务
中心。

“保安大哥，快帮我查查监控，我
的包可能丢在小区了。”7点10分左
右，小区业主肖先生送女儿上学回
来，匆匆忙忙来到保安亭，此时周基

军刚刚下了夜班。调取监控后，肖先
生发现就在他刷卡出小区门口时，钱
包掉落在地上。“那天下雨，可能是打
伞开车门时，顺手将包放在了车盖
上。”肖先生说。

肖先生来到物业服务中心，刚说
出钱包丢失的事情，物业公司经理刘
风光就取出一个钱包。“你得感谢保
安班长周基军，他刚刚下班离开了。”
听到刘风光的一番话，肖先生感激不
已，“真没想到钱包刚丢就送到了物
业，感谢好心的保安大哥。”

3日，肖先生终于见到了拾金不
昧的保安周基军，他当面取出600元
钱表示感谢，但被周基军拒绝，“赚钱
都不容易，这就是举手之劳，也是物
业公司的规定，哪能要你的钱。”周基
军笑着说。

金象泰物业公司经理刘风光告
诉记者，周基军工作十分负责，今年
刚被选为小区的夜班保安班长，负责
夜间巡逻安保工作。“对于他拾金不
昧的事迹，我们会上报总公司给予表
扬奖励。”刘风光说。

43岁的周基军老家山东文登。
1 . 8米的大个，黝黑的脸庞透出山东
人特有的憨厚朴实，这是6日下午
记者第一眼看到周基军时的印象。

见到记者，周基军显得有些拘
束，“感觉没什么好说的，这在我们
小区都不算事儿。”周基军说，自己
做小区保安有1年半时间了，在小
区遇到了很多好人好事。

“就在1年多前，一位保安捡到
了业主的 1万多元装修金主动送
还，如今物业大厅还挂着失主送来

的锦旗。”周基军说，平时保安捡到
小东西归还的例子更多，“作为保
安，我们应该对得起这份工作，为
业主服务是我们的职责。”

据了解，身为保安班长的周基
军每月收入2000多元，担负着一家
三口的大部分开销，生活并不富
裕。他说，儿子目前正上初中，妻子
是一家工厂的普通职工，“一下子
看到这么多钱，说没感觉是假的，
可做人不能昧着良心。”周基军说。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周基军：应该对得起保安这份工作

1 . 5万元现金，对于月收
入2000多元的保安来说不是一
笔小数目，但这笔“从天而降”
的现金没有让周基军头脑发
热，他毅然选择了返还失主。
就在很多人感叹拾金不昧的
传统美德离我们渐行渐远时，
一名保安用他的实际行动彰
显了人性的光辉，让社会正能
量在我们身边不断传递。

近年来，我们身边涌现

出无数拾金不昧的草根，有
环卫工，有保安，也有的哥，
他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
的血汗钱，面对意外之财，他
们没想着去改善生活，而是
为失主担心忧虑。这是人本
善的朴实情怀，也是公民最
基本的责任心。

或许有人会说，唾手可
得的“馅饼”不吃是“傻子”，
但周基军却甘愿自己当了

“傻子”。他是一个默默无闻
的草根，也是一个尽职尽责
的保安，他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弘扬了社会正气，从他身
上我们看到一种崇高的道德
和社会风尚在尽情彰显、闪
光，更是一种正能量在传递，
真希望这种正能量能够不断
得到鼓励，成为每一个行业、
每一位市民的“招牌”。

本报记者 侯艳艳

保安拾金不昧，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员
全福 杨军 记者 柳斌) “交

警同志，太感谢你们了！”一名女士紧
紧握着交警的手，不停地感谢。这一
幕发生在2日上午烟台市交警一大队
办公室。原来，这名女士姓刘，就是本
报3月19日报道的《盗抢车刚进市区
便被拦了下来》中交警查获的那辆盗
抢车的车主，这次她是专门到交警一
大队送锦旗表示感谢的。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车是2

月中旬在家门口被盗的，之后她报
了案。3月初，刘女士得知自己的车
在福山出现过，她们一家立刻赶了

过去，却是失望而归。
当刘女士已经对自己的车不

抱幻想的时候，前几天突然接到民
警电话，说她的车被烟台市交警一
大队的民警追回来了。突然而至的
惊喜让刘女士欣喜不已，她决定做
面锦旗当面感谢民警，锦旗上“雷
霆出击 破案如神”这八个大字就
是刘女士自己想的。

市交警一大队大队长孙作为
接待了刘女士，他说当一大队接到
盗抢车的报案后，第一时间组织民
警进行严密查控，并将车辆成功截
获。

车车主主为为破破案案民民警警

送送上上锦锦旗旗表表感感谢谢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路玉娟 傅建慧 记
者 苑菲菲) 日前，招远市检
察院未检科联合该院派驻经
济技术开发区检察室，对因涉
嫌故意伤害罪而作不起诉决
定的未成年人刘某依法进行
了检察宣告。

被不起诉人刘某，是一
名高三学生，因和同学言语
不合双方发生厮打，刘某用
拳头将对方鼻部打伤，构成
轻 伤 。承 办 人 对 该 案 审 查
时，发现刘某作案时是年满

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
人，为初犯、偶犯；案发后认
罪悔罪态度较好，双方自愿
达成和解协议；且经对其进
行社会调查，其品行表现一
贯 良 好 ，社 会危害性较小，
经检委会讨论作出不起诉决
定。

因刘某及被害人就读的
学校与招远市检察院派驻经
济技术开发区检察室相毗邻，
承办人从保护涉案未成年人
的隐私出发，利用上体育课时
间，让双方当事人及家长、公

安机关办案人到检察室的检
察宣告庭进行不公开宣告，并
在宣告过程中进行了说理教
育。

此次检察宣告实行了派
驻检察室辅助原则和办案就
近原则，既方便了办理未成年
人案件，保证不耽误他们紧张
的学习时间，又使两名当事人
解除心理包袱，轻装上阵，迎
接高考。检察机关的人性化办
案，使双方当事人及家长深受
感动，收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检检察察院院对对一一名名高高三三未未成成年年人人

进进行行不不起起诉诉检检察察宣宣告告

6日，保安周基军讲述捡钱包时的场景。当时他婉拒了失主递给他的感谢费。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头条延伸

《盗抢车刚进市区便被拦了下来》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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